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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融水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柳州市西北部，云贵高原苗

岭山地向东延伸部分。融江由北往南流经县城，焦柳铁路横贯县境南部。东邻

融安县，南连柳城县，西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相连，西南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接壤，北与贵州省从江县、东北与三江侗族自治县毗邻。县城融水镇位于东经

109度14分，北纬25度04分o

融水县历史悠久，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建县，时为潭中县的一部分。潭中

县曾辖现在融安、融水以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等县地，并延续了700余年，直

到南齐时才从潭中县分出建齐熙县并同设齐熙郡。南梁时设东宁州。隋朝东宁

州改为融州，齐熙县改称义熙县。以后融州经历了唐、宋、元、明几个朝代，

直至明洪武年间始降为县，称融县。融县一直沿称至解放初期o 1952年以原

融县中区为主成立大苗山苗族自治区(县级)，1955年改称大苗山苗族自治

县，1965年改为融水苗族自治县。

融水县东西最大跨度80公里，南北最大跨度75公里，总面积4663．8平方

公里，折6995700亩，其中陆地面积6893000亩，占总面积的98．53％，水域面

积102600亩，占总面积的1．47％o 2001年，融水县农业用地、建设用地、未

利用土地三大土地类型面积和所占比例为：(一)农业用地面积5771332．5亩，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82．5％，其中耕地694358．2亩；园地1钙53．9亩；林地

4926783．4亩；牧草地126449亩；水面面积9388亩o (二)建设用地面积

86273．8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1．23％，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渊．40
亩，交通用地面积17612．7亩，水利设施用地4197_42亩o(三)未利用土地面

积1078698．8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15．4％o

2001年全县辖4镇、17乡，205个村民委员会(居委会)，2342个村民小

组。总人口46．37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5人。居住着苗、瑶、侗、

壮、水、仫佬等民族，其中苗族人口171003人，占总人口的38％o

县境地处北回归线以北，属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其气候特点是：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但分布不匀，夏季多雨，冬季干旱，雨热同季。冬季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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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647)征收房屋买卖契税；民国3年(1914)北京政府颁发税契条例，税

契分买、典二种。民国25年后，除田赋外，还征收附加费，如省教育费、地

方教育费、义务教育费等。

解放后，国家开始征收农业税(公粮)，实行“稳定政策、合理负担、增

产不增税”的政策。1953年开始征收城镇房地产税，1966年后停止o 19r73年

简并税制，城镇房地产税只对个人和外侨征收，但此项政策执行并不严格o

1987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征收耕地占用税；为了加强土地管理，在征地工

作中，土地管理部门还向用地者收取一定的土地管理费o

融水县是一个被国务院列入名册的贫困县，全县46万人口，尚有12万处

于温饱线下。融水县还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人口多、人均耕

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是基本县情。土地资源特点是“山地多，平地少”，

山地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0％，平地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8％；“林地多，耕

地少”，全县农用地面积384755．5公顷，林地面积3284522．2公顷，占农用地

面积的83．74％：耕地面积只有46331．5l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11．82％；“住

宅、工矿用地多，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少”，全县各类建设用地面积5476．53

公顷，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4179．75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23．68％；“未利用土地多，开发利用少”，全县未利用土地64912．98公顷，占

全县土地总面积的14．04％，未利用土地中除高山地等难利用的土地约占未利

用土地的15％外，尚有约85％荒草地、滩涂可以开发利用而未利用。“低产耕

地多，高产耕地少”，耕地中低产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80％，高产耕地占不

到lo％，因此，如何珍惜土地，如何保护耕地，如何管好土地，是县委、县

人民政府苦苦思索的问题o

198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

的颁布，使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o

1986年9月，县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这是融水县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管理

全县范围内土地的行政机构。

土地管理局成立以后，县委、县人民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国

家、集体、个人非农业建设占用土地和耕地的保护以及土地市场的管理等作出

了明确的规定o

1987年，在《土地管理法》颁布一周年之际，县委、县人民政府贯行国

家和自治区指示精神，组织有关单位成立土地清查领导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对1982年5月以来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清查工作，历经1年，共查出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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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2934宗，占地面积1223．5亩(耕地479．4亩)，其中属违法用地2034

宗，占用土地1063．4亩(其中耕地415．61亩)。经清查核实，对这些违法用地

的个人和单位，均分别作出了罚款、拆房和造田还地等处理o

1989年8月，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下文，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对干部职工

“三违”建私房的清查工作。经核查，共有315户为清查对象户。在这315户

中，副处级以上干部5人，局级、副局级干部46人，一般干部职工226人，

总建房面积41951．366平方米，超出规定用地面积16751．366平方米。根据有

关规定，按超过用地每平方米罚款50元计，这315户共交罚款837568．33元o

199r7年，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工作

的通知》(桂政发[199r7]26号)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对非农业建设用地

清查中有关问题处理的通知》(桂政发[199r7]77号)等文件精神，县人民政

府颁发了《关于贯彻执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中有关问题处

理的通知》(融政发[199r7]65号)，再一次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对非农业建设用

地的清查。清查工作历时1年，共查出自1991年1月1日起至199r7年4月14

日以来未经过批准的各类非农业建设用地1仍宗，面积16．95公顷，其中耕
地7．1公顷，平均每宗用地O．17亩。

长期以来，县境的国家用地均为无偿划拨。进入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县境内大量的国有土地进入自发交易市场，使国有土地收

益大量流失，造成新的分配不公，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严重影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为此，县人民政府遵照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法

令，1994年颁发了《融水苗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办法》

(融政发[1994]13号)，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o 1994．

2001年，县土地管理局代表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让金69刀946．09元，收取土地

收益金1918678．84元o

1995年，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开展清理整顿土地隐形市场的通告》，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土地隐形市场清理整顿工作。从1995年

至1998年历时3年共查处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将行政划拨土地使用权以

出租方式收取租金共706宗，面积48．77亩，通过清理整顿，县人民政府收取

土地收益金160余万元，并从此对进入市场的行政划拨土地依法进行管理。

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其核心就是土地的有偿使用o 1998年3月，县

人民政府从土地、城建、财税、物价、统计等部门抽调了有关人员，成立土地

定级评估委员会，至1999年11月，经过科学论证和评估，将县城的土地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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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等6级，并建立了规范的地价体系。这样，使人民政府随时掌握土地市场情

况，引导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o ·

对土地资源进一步调查，摸清土地家底，为管好土地提供了科学依据。继

1984年的土地概查、1991年的“四低”“四荒”调查后，1991—1995年，对全

县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简称土地详查)o参加这次工作的有县领导

56人，县直科局干部45人，一般干部108人，村屯干部3075人，群众代表

7925人，以及测部队二队和广西测绘局的专家。经过4年半的调查、作
业，共核定行政界线607条，签订权属界协议576份，调处解决362起边界土

地纠纷，编写完成《融水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和《融水苗族自

治县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集》，并核查出全县土地总面积为6936320．25亩o 1996

年开始，每年都进行土地变更调查，保持了全县土地资源数量的现势性和准确

性o

1990年，全县开始进行土地登记发证工作，1991年在全县21个乡、镇全

面铺开，至1992年11月，共发下《国有土地使用证》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证》51100本，占柳州地区下达任务的160％o 2001年，全县土地登记发证

69374宗(本)，土地面积7615027．1l平方米o

80年代初，融水县为了科学开发、利用林业用地，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对

全县农业、林业用地进行了具体区划，并对每个区域的利用、发展方向提出了

建设性的建议o

1952—1996年对县城的建设进行了5次总体规划。1998年，融水县人民政

府开始制定融水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全县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整治和保护，加强土地利用宏观管理和用途管制，保证全县国民经

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有

关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方针、政策，全面落实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目标和上级

下达的土地利用指标，以土地供给引导和制约需求，确定全县土地利用的目标

和方针，统筹安排各类用地，划分土地利用区并确定各区土地利用管制规划，

落实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布局，提出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的任务和措施，将

全县土地利用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乡、镇，制定实施规划的措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

纲要和县土地详查资料为依据，以1996年为规划基期年，2000年为规划近期

阶段年，20lO年为规划目标年，展望至2030年o

1999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完成，经自治区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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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组评定为合格o 2000年9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批复同意《融水苗族自

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

切实保护耕地。融水县是山区林业县，耕地只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0．02％，粮食不能自给，保护耕地也就是保护口粮。通过加强基本农田保护，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占用耕地实行“占一补一”以及通过整理、复垦

废弃耕地，开发荒山荒地等手段达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并通过开发其他的宜

农地补充耕地。
。

多年来，县委、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土地的合理利用和耕地的保护工作，

从1994年开始，每年都将保护耕地的“四项指标”(即全县耕地确保4l万亩；

人均耕地面积O．93亩；新造新开耕地6426亩；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

360亩以内)列入各乡、镇党委、政府的年度管理目标责任制中；县土地管理

局和各乡、镇土地管理所积极协助抓好“四项目标”落实，当好参谋，把保护

和稳定耕地面积摆在工作中的首位，从严把好非农业建设用的审批工作，千方

百计提高土地利用率，确保全县耕地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

一在切实保护耕地的同时，县人民政府本着“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

针，以保护耕地为核心，保障必要的建设用地。

解放前至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县城沿河而建，南北长不到两公里，东

西宽不足500米，城区不足1平方公里。

1973年，县人民政府决定开辟县城东西向的朝阳路，朝阳路宽22米，长

800米，以后又陆续开辟了秀峰路、寿星路、香山路、大旗山路等街道。街道

两旁原来的旧建筑亦向高楼单元区发展，人均住房面积由90年代初的人均12

平方米，上升到现在的人均20平方米o

1985年，县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首先开发了高岭头新区，征用荒地350

亩用于居民小区建设和街道建设o

1987年，县土地管理局根据“五统一”的原则，先后开发了细鱼路、龙

头坝和猪头石新区；1992年又在高岭头征用土地152亩，至1995年，共征用

土地600余亩，用于学校、机关单位和居民住房建设，解决了30多个单位的

办公地点、4所学校和1000多户居民住房问题。至2001年，县城面积达6平

方公里，比旧城扩大了近10倍o

1986年，县土地管理局设立监察股，并在各乡、镇成立了土地管理所，

指定1人为土地监察员，各乡、镇、行政村、街道居委会则配备土地信息员1

人o 1992年，成立县人民法院驻土地管理局执行室，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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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网络，加强了土地的执法、监察力度，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违法案件

的发生。

开展创建“三无”(无越权批地、无买卖和非法转让土地、无乱占用耕

地)乡镇活动，是依法管地、依法用地和保护耕地的一项有力措施。1994年

初，县四家领导班子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创建“三无”乡镇的活动，县土地

管理局则把此项活动列为当年的工作重点。通过深入宣传、落实措施、加强执

法等活动，到年底，已有香粉、大年等9个乡、镇达到柳州地区级和自治区级

“三无”乡镇标准，此后，这项活不间断地开展，到2001年，全县已有18个

乡、镇经验收达到了标准o

1986年，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宣传土地政策、法律、法规成为了日常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形式多样化，特别是1991年后每年的“6·25”土

地宣传日，更是广泛深入，从而使国家土地政策和法律法规、土地的国情、县

情深入人心，保证了依法管理土地、依法批地、依法用地工作的顺利进行。

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各种档案资料分由办公室和各股室管理，2003年

开始成立档案室，配备专职人员1人，从各股室抽调4人，负责档案的分类立

卷、整理装订和管理工作。

随着土地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育，土地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

动，土地管理部门代政府收取的土地收益也越来越多。在金钱面前，是否能够

经受住考验，这是摆在土地管理工作人员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因此，加强土

地管理队伍的政治素质建设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一项紧迫的任务。从1987年到

2001年，县土地管理局就制定了《土地管理人员职责》、《廉政建设若干规

勘、《土地管理人员责任状》等制度，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办事公开、廉洁奉
公、自觉抵制腐败思想的侵蚀，杜绝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特

别是土地管理局一位原主要领导1992年收取、私分土地出让金，1999被判刑

后，土地管理局领导以此为警示，不断地加强对全体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工

作，教育全体人员洁身自律，提高土地管理队伍的政治素质，树立“抵制腐

败、勇于奉献”的思想境界。

土地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土地管理局从成立之日起，就

针对人员新、业务水平不适应工作要求的情况，开展业务培训，建立了业务学

习制度，要求干部职工知识更新，不断接受新的课题，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

力和水平，以胜任本职工作o 2001年，全局干部职工31人，其中12人获得中

级技术职称资格，8人获得初级职称资格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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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土地志·

大事记

清朝以前

汉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设潭中县，潭中县的境域包括现在的融

水县、融安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等地。

南齐建元三年(481年)置齐熙县，兼置齐熙郡。

南梁大同元年(535年)在县城东岸设东宁州。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东宁州改称融州。大业初(606年)撤融州，将

义熙县并入始安郡。

唐朝(武德四年(621年) 重设融州。武德六年(623年)改义熙县为

融水县，此是融水得名之始。

宋朝至道三年(997年)改融州为融水郡，崇宁初置清远军节度，大观元

年(11cr7年)置黔南路，帅府设融水。

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融州降为县称融县。

万历年间(1573．1620)融县有官民田地塘3620顷65亩。

清朝

顺治四年(1648年)规定：凡买田地征用契尾，照契价输银三分。

乾隆十七年(1752年)测出融县面积为：东西距二百四十八里，南北距

二百四十五里。

道光十一年(1832年)融县县署衙门指定专人负责丈量房地，收缴地税、

粮税。

同治八年(1869年)融县粮赋分为民粮、屯粮、抚粮三项，共折米21．72

页公斤。

民国时期

元年(1912年)融县县署财务科兼负责土地管理事务o

5年(1916年)，清理田赋，以估计产谷量为准，每产谷50斤，征收田赋

1角，产杂粮50斤征收粮赋6分o

16年(1927年)，县署设实业科(后称改建设科)管理土地事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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